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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第 1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單位說明 

詳提案單（如後附） 

參、 簡報計畫內容(20分鐘) 

肆、 討論事項 

一、 計畫範圍及年期 

二、 計畫目標 

三、 上位及相關計畫  

四、 自然環境概況  

五、 社會經濟調查分析  

六、 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七、 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 

八、 課題與對策 

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原則與構想 

十、 重要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十一、 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及其他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十二、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十三、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十四、 財務與實施計畫  

十五、 其他相關事項  

伍、 結論 

陸、 臨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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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說明： 

一、 法令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 緣起 

（一） 施行及公告 
濕地保育法於 104 年 2 月 2 日施行。依濕地保育法 40 條

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國際級及國

家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視同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

濕地」，香山濕地於 100 年 1 月 18 日公告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

地，本部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 42 處國際級、國家級重要濕

地確認範圍。 

（二）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案業於 106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8 日舉行公開

展覽，並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假新竹香山區公所會議室辦理說

明會。 

三、 計畫摘要 

（一） 計畫範圍及年期： 

  香山重要濕地範圍包括客雅溪及鹽港溪出海口，北起客雅

溪口（含金城湖附近），南至無名溝（新竹縣、苗栗縣交界），

東至海岸線，西至最低潮線（不包含現有海山漁港、浸水垃圾

掩埋場及客雅污水處理廠預定地）。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除依原公告面積 1,768.18 公頃外，另以

濕地功能完整性劃設 9.63 公頃區外緩衝區，總面積為 1,777.81

公頃。 

（二） 計畫年期 

    依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計畫年期為 25 年」。本計畫以核定公告為起始

年，計畫年期為 25 年。 

提案單 



3 

（三） 土地權屬分析、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現況 

    香山重要濕地土地權屬為公有地及未登錄地；公有佔

1.7%；未登錄地佔 98.3%。土地管理單位分別為新竹市政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表 1 香山重要濕地土地權屬面積一覽表 

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公有 31.03 1.74 

未登錄地 1746.78 98.26 

    本計畫範圍為非都巿土地，其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用區

（1.2%）及一般農業用區（0.54%）；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水利

使用及其他使用，比例各為 55.085%及 43.771%，水利使用的

部分主要是水道沙洲和海面，其他使用的部分則為灘地、崩塌

地及空置地。 

（四） 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

保護區域： 

1. 重要科學研究與生態物種項目：臺灣招潮蟹、萬歲大眼蟹、清

白招潮蟹、短指和尚蟹、海豆芽、中華鱟、斯氏沙蟹及水鳥。 

2. 重要文化資產項目：香山重要濕地漁業是重要的經濟產業，漁

業捕捉方式分為傳統捕捉及養殖為主，其中香山的牡蠣養殖區

擁有北部地區最大的蚵田面積。 

3. 其他價值項目：紅樹林、沙丘地景。 

（五）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本計畫濕地依功能分區共劃設 5 個功能分區，包含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管理服務區和其他分區等。

（分區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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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功能 

分區 
編號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時間 

核心 

保育

區 

核心 

1. 自然生態保育設備。 

2. 野生動物保護設備。 

3. 生態保護及研究使用設備。 

4. 為維持棲地生態穩地生長之必要維

護及管理設備。 

全年 

生態 

復育

區 

生復一 
1. 自然生態保育設備。 

2. 野生動物保護設備。 

3. 生態復育及研究使用設備。 

4. 為維持棲地生態穩地生長之必要維

護及管理設備施。 

5. 保安林使用。 

全年 生復二 

生復三 

環境 

教育

區 

環教一 
1.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2. 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 

3. 環境教育及棲地管理之必要設施。 

4. 依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之設施。 

全年 

環教二 

管理 

服務

區 

管理 

1. 濕地管理相關使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2.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3.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4. 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 

5. 依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之設施。 

全年 

其他 

分區 

其他一 

（緩衝區） 

1.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2.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3. 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4. 供養殖使用及當地養殖漁業發展有

直接關係之相關設施。 

5. 供灌溉使用及當地農業發展之灌溉

系統相關設施。 

6. 依水利法管理之行為。 

7. 其他應主管機管許可之必要公共服

務設施、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

之保護或治理設施 。 

全年 

其他二 

（緩衝區） 

其他三 

（永續利用區） 

其他四 

（緩衝區） 

其他五 

（區外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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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時間 

8.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都市

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9. 保安林使用。 

 

（七） 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功能 

分區 
編號 管制事項 

核心 

保育

區 

核心 

1.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本區僅容許生態保護

及研究使用。 

2. 捕撈或養殖相關事項，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許可及管理規則進行管理。 

3. 為維護棲地環境，紅樹林疏伐經受委辦新竹

市政府許可後辦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4.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5. 符合海岸巡防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6. 新竹區漁會造冊之漁民，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濕地可捕撈經濟物種1（包括：日本

沙蠶（紅蟲）、雙齒圍沙蠶（青蟲）、 裸體方

格星蟲（沙成）、牡蠣（蚵仔）、麗文蛤（粉

蟯）、環文 蛤（赤嘴）、花蛤（花角仔）、公

代、西施舌、鉅緣青蟳（紅蟳）、 鏽斑蟳（花

市仔）、紅星梭子蟹（三點仔）、黑鯛（烏格）、

大鱗鮻（汕仔）、裙蛇鰻（土龍）），鰻苗及其

他主管機關經許可之經濟物種，禁止捕撈其

他物種。 

生態 

復育
生復一 

1.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本區僅容許生態復育

及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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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管制事項 

區 

生復二 

2. 提供復育台灣招潮蟹、沙蟹及沙丘地景之棲

地。 

3. 為維護棲地環境，紅樹林疏伐需經受委辦新

竹市政府許可後辦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4.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5. 符合海岸巡防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6. 除新竹區漁會造冊之漁民為外，非經地方主

管機關新竹巿政府 之許可，禁止帶入、帶出

任何生物或礦物。 

生復三 

環境 

教育

區 

環教一 

1. 區內供環境教育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

要設施，其土地利用及建築物應依下列規定

辦理： 

(1)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得報經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後辦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2) 區內供環境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

設施，其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然

環境調和且應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2.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3. 符合海岸巡防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環教二 

管理 

服務

區 

管理 

1. 提供濕地管理相關使用。 

2.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3. 符合海岸巡防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4.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或工程設施之新

建、修建、改建或增建，依相關法律規定辦

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其他 

分區 

其他一 

（緩衝區） 

1. 不得任意野放或引進生物。 

2. 捕撈或養殖相關事項，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許可及管理規則進行管理。 

3. 為維護棲地環境，紅樹林疏伐經受委辦新竹

其他二 

（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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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管制事項 

其他三 

（永續利用區） 

市政府許可後辦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4.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5. 符合海岸巡防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6.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或工程設施之新

建、修建、改建或增建，依相關法律規定辦

理，並副知主管機關。 

其他四 

（緩衝區） 

其他五 

（區外緩衝區） 

 

（八）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主辦機關/ 

實施項目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

元） 

107 108 109 110 111 

內政部      

濕地生態資

源調查計畫 

香山重要濕地生物多樣性

與社會環境調查與分析 

100 100 100 100 100 

棲地維護計

畫 

紅樹林清除微棲地復育與

效益計畫 
30 40 50 40 40 

樁位測定作

業計畫 

分區界線界樁設立計畫（含

事前調查與後續施作） 

20 0  0 20 0 

香山重要濕

地生態資源

推廣計畫 

香山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解

說與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50 50 40 40 30 

小計 200 210 190 200 170 

農委會林務局      

濕地生態資

源調查計畫 

香山重要濕地指標物種（分

年分項執行）長期監測計畫 

50 60 60 60 60 

棲地維護計

畫 
臺灣招潮蟹棲地維護計畫 

20 40 40 40 30 

濕地經營管

理計畫 

告示牌維護計畫 0 10 10 10 20 

濕地經營管

理計畫 

濕地巡護（2 人） 80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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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實施項目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

元） 

小計 150 190 190 190 190 

新竹市政府      

棲地維護計

畫 

紅樹林整治 100 100 100 100 100 

濕地水質採

樣檢測分析

計畫 

香山重要濕地水質監測系

統建置 
0 20 0 20 0 

香山重要濕

地生態資源

推廣計畫 

社區合作 40 40 80 80 80 

 

 

小計 140 160 180 200 180 

合計 490 560 560 59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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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開展覽說明會 
 

「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6年 12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新竹市香山區公所會議室 

參、 主持人：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黃副分署長明塏 

肆、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蕭映如 

伍、 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簡報 

陸、 主席致詞 

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自 106年 12月 10日

起至 107年 1月 8日止在新竹市政府公開展覽，相關資料可至新

竹市政府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網頁查詢，公展期間若有

相關意見則可以書面方式提供，將錄案提供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

組審議參考。 

柒、 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新竹區漁會 

本計畫核心保育區已將漁業捕撈資源列入明智利用項目

中，建議生態復育區應比照辦理。建議未來欲在此區域從事漁

業行為之民眾，應事先向漁會進行登記，漁會將發識別證。 

二、 新竹市香山區虎山里辦公處 

若在本計畫區域沿岸進行漁業捕撈，是否要申請?請補充

說明。 

三、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里辦公處 

若僅有新竹市漁會所發證照漁民可進行捕撈，是否不妥?

請說明。 

四、 新竹市香山區浸水里辦公處 

客雅溪出海口紅樹林大規模生長，清除困難又受限於核心

保育區管制規定，其相當容易造成淹水等問題出現，期盼政府



11 

可以重視。 

五、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針對紅樹林清除問題，客雅溪出海口紅樹林今年已清除六

公頃多，今後會持續進行。 

六、 新竹市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一） 支持本計畫儘快通過後執行。 

（二） 新竹市地下汙水處理皆於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進行，建

議本計畫區域水質應多加關注，避免濕地受影響。 

七、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里辦公處 

本計畫所規劃之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等五大區域，於

現場並無法清楚辨識各分區界線，建議於現場放置明顯告示牌

或以其他方式標示予以釐清，以利未來民眾可依循相關規定進

行活動。 

八、 黃副分署長明塏 

（一） 有關漁會識別證派發，係指進入核心保育區進行捕撈作

業之漁民，其餘地區則依新竹濱海野生保護區或其他相

關規定處理。 

（二） 有關疏濬行為已納入保育利用計畫明智利用項目中，香

山濕地已委託新竹市政府進行經營管理，若確有疏濬必

要，可向市府反映。 

（三） 建議未來本計畫內各功能分區於現場應有明顯標示

牌，計畫書圖建議加註各分區距離或相關標示。 

（四） 公民或團體意見表可至新竹市政府及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網站下載，或現場拿取。 

捌、 會議結論 

一、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任何相關意見或疑義，皆可透

過書面（公民或團體意見表）提出相關陳情意見，或電洽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錄案辦理。  

二、 有關公展期間相關陳情意見，內政部將於民國 107年 1月

公展完成後錄案並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充分討

論，以利後續保育利用計畫案回應地方實際需求且落實執行。 

玖、 散會：下午 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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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開展覽公告 
 

 


